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310號

                                   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文德即新北市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心

訴訟代理人  朱耿佑律師

            吳志勇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白承宗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王秉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

福利部中華民國112年2月2日衛部法字第1110028130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㈠被告於民國110年11月3日10時許，派員到原告經營之新北市

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心稽查，發現該托嬰中心未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11條設置專任主管人員，審

認原告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法)第83

條第5款規定，依同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11月10日

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102165642號函命原告限期改善(下稱系

爭限期改善函)。

  ㈡嗣原告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郵件檢具送審資料，向被告

表示擬增聘黃靖雅為托嬰中心之主管人員，預計110年11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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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到職。惟被告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複查時，認為原告所

稱之主管人員黃靖雅並未實際任職，原告乃續於110年12月2

日以電子郵件檢具送審資料，向被告表示擬增聘譚雅文為托

嬰中心之主管人員，預計110年12月3日到職，經被告以110

年12月10日新北社兒托字第1102351776號函（下稱110年12

月10日函）同意核准原告函報之工作人員異動，並說明原任

主管人員黃靖雅因未實際任職，爰不予備查等語。

  ㈢之後，被告認為其於110年12月1日複查限期改善事項時，因

黃靖雅未實際任職，原告無法出示有關主管人員實際任職證

明，乃認原告超過改善期限而未改善完成，依兒少法第108

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12月29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1024981

　　69號函對原告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限期於文到

次日起30日內完成改善(下稱原處分）。原告認為其並無故

意過失，且系爭限期改善函之主旨記載「文到7日內改善完

成，詳如說明」，說明欄卻記載「請文到30日內改善完成並

函報改善結果」，無從判斷被告所命改善期間，不服原處分

提起訴願。訴願期間之111年2月14日，被告以新北府社兒托

字第1110277360號函（下稱更正函）表示系爭限期改善函之

說明內容誤寫，應更正為「文到7日內改善完成並函報改善

結果」，茲訴願機關決定駁回訴願，原告即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曾以系爭限期改善函要求原告限期內就未聘任主管人員

等情予以改善，惟其主旨雖記載「請於文到次日7日內改善

完成」，其說明欄卻同時記載「請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改善

完成」等語。系爭限期改善函就改善期限之記載顯有矛盾，

已使原告無從清楚認知具體之改善期限，致使對被告以系爭

限期改善函作成之指示無所適從。顯見系爭限期改善函確有

主旨與說明欄記載不符之重大瑕疵。被告事後雖以「誤寫」

為由，以更正函將系爭限期改善函說明所載之「30日」修正

為「文到次日起7日內改善完成……。」，然系爭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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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之主要規制效果，本在於命原告就未聘任主管人員等情為

限期改善，職是，其就「期限」之要求本應具體明確，方得

使原告明確理解行政處分之內容，進而正確履行其行政法上

義務。而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與說明欄，竟係就「期限」此

一涉關主要法律效果之重要事項記載違誤，顯使原告無從理

解該處分之規制效果，是此記載矛盾，實非誤寫、誤算之輕

微程度可比擬。況綜觀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前後文義脈絡，就

被告以如何之基準裁量本案改善期限，亦無任何記載，則何

有被告所稱，「依該函之全文脈絡」即得認應以主旨之7日

為改善期限之可言？原告無從自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外觀、內

容脈絡可知被告要求之改善期限，是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與

說明欄記載不符之違誤，顯非行政程序法第101條所稱之「

　　顯然錯誤」，自非被告所得自為更正之事項。

　㈡又系爭限期改善函有主旨與說明相互矛盾之瑕疵，對原告而

言，其所欲發生之法律上規制力內容不明，使原告無所適從

而無法履行被告課予之行為義務。是以，系爭限期改善函具

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且該瑕疵為一望即知之重大瑕疵，堪

屬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無效事由，原處分自不得以之

作為認定本案改善期限，及原告是否違反兒少法第108條第1

項所稱「屆期未改善者」要件之基礎。縱認系爭限期改善函

之瑕疵未達無效之程度，然由於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及說明

所載之改善期限相互矛盾，其規制效果不明，有違行政程序

法第5條之行政行為明確性，仍不得作為原處分之裁罰基

礎。

　㈢觀諸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內容，就被告指示原告為限期改善之

期間，有7日及30日2種。又參酌本院91年度訴字第4539號行

政判決意旨，系爭限期改善函既存有複數之解釋可能，如原

處分欲以系爭限期改善函為原告是否已改善完成之判斷基

準，自應以較原告有利之30日為改善期限。且新北市托嬰中

心申請工作人員異動，皆須檢附最近3個月內體檢表、刑事

紀錄證明，此有新北市網頁資料可稽。另公立醫院體檢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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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於申請後7至10個工作日始能取得，刑事紀錄證明則需2至

5.5個工作日，此亦有新北市聯合醫院網頁資料節錄及新北

市申請刑事證明紀錄（良民證）之網頁資料可徵。職是，原

告就申請托嬰中心人員異動，僅所需資料之籌備期間，即至

少需7至10個工作日以上。倘被告堅持以7日作為改善期限，

　　如何能達其客觀上表現之目的？如何使原告相信被告真心誠

意要其改善，而不是假借此程序取得後續處罰之依據？是衡

諸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452號判決意旨，原處分倘認

定以7日為改善期限，顯未審酌原告完成改善所需之必要時

間，而與行政程序法第8條之誠信原則有違。

　㈣原告於110年11月12日收受系爭限期改善函，則自文到次日

起算30日，原告僅需於110年12月13日聘任主管人員，即應

屬改善完成。而原告已於上開期限內先後聘任黃靖雅（110

年11月26日至110年11月30日）、譚雅文等2位主管人員（11

　　0年12月3日），足證原告業已於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定期限內

改善完成。又原告聘任黃靖雅、譚雅文，已分別於110年11

月24日、同年12月2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陳報，並經被告同

意，此有兩造書信往來紀錄可徵。被告明知原告已於系爭限

期改善函所定期限內先後聘任主管人員，並已發函通知被告

同意核准，自可證被告亦認定原告已聘任主管人員而改善完

成。詎被告竟仍於前開核准後之111年12月29日作成原處

分，以原告屆期未改善為由，對原告為裁罰等不利處分，顯

係出爾反爾，而使原告無所適從，是原處分顯與行政程序法

第8條之誠信原則有違，實屬重大違法。

　㈤原告確已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信件之方式通知被告增聘

黃靖雅，並經被告以電子信件、公文等方式回覆核准。然黃

靖雅於110年11月26日到職後，竟毫無徵兆地於同月30日離

職，原告雖已盡速另覓主管人員填補黃靖雅之空缺，惟實因

時值年末徵才不易，另覓得之譚雅文女士只得於110年12月3

日到職，故有被告派員於110年12月1日至原告托嬰中心複查

時，發現現場未有主管人員實際任職之情形。是以，縱認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告未聘任主管人員之構成要件事實存在，惟其發生係因原告

聘僱之主管人員黃靖雅於110年11月30日驟然離職而原告難

以反應所致，原告實無實現該構成要件要素之意志，是無故

意之可言；又原告亦難預見黃靖雅之驟然離職致使主管人員

空缺，實無任何提前防範之機會，是以，未聘任主管人員亦

非原告之過失所致。原告既無故意或過失，被告依行政罰法

第7條第1項之規定，不得對原告予以裁處。準此，原處分及

訴願決定洵屬違法，應予撤銷等語。

　㈥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至現場複查時，因未見主管人員黃

靖雅在場，為確認其是否實際到任，係由現場另1名未經核

准到職人員協助操作監視設備予稽查人員檢閱，嗣因監視設

備畫面均未見黃靖雅至中心辦理業務，方確認其實未到職，

此亦由托嬰中心行政人員金欣蓓於托嬰中心行政稽查紀錄表

之機構負責人或主管/代理人（職稱行政）欄位中親筆簽名

確認無誤。該稽查紀錄表備註欄內並記載：「三、本表記載

事項經親閱事實相符，並無異議，檢查人員在本場所執行檢

查全程並無不法行為」等語，並非無陳述意見之機會；退萬

步言之，本件違規事實為托嬰中心未依法聘任主管人員，原

告有無違法之事實認定清楚明瞭，在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

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被告依法亦得免予其陳述

意見之機會。

　㈡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已引述法規敘明命原告限期改善（請於

文到之次日7日內改善完成）之意旨，至說明四誤載部分，

屬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顯然錯誤，經被告依該規

定，以更正函更正在案，並未達無效行政處分之程度甚明。

　㈢又原告曾對系爭限期改善函提起行政訴訟，業經本院以發生

具拘束性法律效果之範圍，應以主旨欄為準，而系爭限期改

善函主旨欄載明限期改善之期間為7日，實屬明確為由，而

以111年度訴字第97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確定在案。況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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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9年間已因未聘任主管人員遭查獲，當時被告即限期原

告7日內改善，有被告109年8月18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0915

　　77707號函（下稱109年8月18日函）、109年7月30日新北市

政府社會局托嬰中心稽查紀錄表可證。原告對於無主管人員

之違規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時間，自屬知悉。

　㈣縱以30日為準（僅係依原告主張假設），原告既於30日屆滿

前之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表示已增聘黃靖雅為

主管人員，其將於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於同日以電子

郵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

告另提出黃靖雅之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告以110年1

1月29日新北社兒托字第1102290922號函（下稱110年11月29

日函）同意核准黃靖雅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爰於110年

12月1日派員複查，查獲主管人員未實際任職之違規事實，

且原告亦自承110年11月26日至同年12月1日黃靖雅從未至原

告托嬰中心到職工作，被告乃依稽查結果作成原處分，當無

違誤。原告現又主張要以譚雅文之到職為準、原處分不合法

云云，實有違誠信原則。至原告新聘主管人員譚雅文於110

年12月2日到職，核屬事後改善行為，並不影響其先前違規

事實之成立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兒少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

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特制定本法。」第75條第1項第1

款、第2項規定：「（第1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分類如下

　　：一、托嬰中心。……（第2項）前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之規模、面積、設施、人員配置及業務範圍等事項之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83條第5款規定：「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五、違反法令或捐

助章程。」第108條第1項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違反第83條第5款至第11款規定之一者，……經設立許可主

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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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次按兒少法第75條

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2條第

1項第1款規定：「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定義如

下：一、托嬰中心指辦理未滿2歲兒童托育服務之機構。」

第11條規定：「托嬰中心應置專任主管人員1人綜理業務，

……。」可知，托嬰中心因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

經命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始合致同法第108條第1項中

段裁處罰鍰之要件。另新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事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附表項次39，

「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至第11款規定之一，依違規次數

處罰如下，並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1個月

以上1年以下，並公布其名稱：㈠第一次：限期7日至30日內

改善，未改善者處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1個月

內改善。」

　㈡前揭本件經過之事實，有系爭限期改善函暨被告送達證書（

　　本院卷第259-261頁)、兩造就聘僱黃靖雅之往來資料：110

年11月24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市托嬰中心工作人員異動名

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1月29日函（本院卷第63-67頁)、黃

靖雅之人員年資查詢結果(本院卷第537頁)、被告110年12月

1日托嬰中心行政稽查紀錄表(本院卷第457-458頁)、兩造就

聘僱譚雅文之往來資料：110年12月2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

市托嬰中心工作人員異動名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2月10日

函(本院卷第69-7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33-37頁)、被告11

1年2月14日更正函(本院卷第267-268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

第39-50頁)等件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經查，托嬰中心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11條規

定，而有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之情事，依同法第108條第

1項規定，主管機關應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始得予以

處罰。又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

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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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6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指行政處分之明確性，除

其處分性質、處分機關及規制對象應明確之外，尤以規制內

容及法律效果之明確程度，係以客觀解釋結果為據，必須使

受規制之對象能夠立即知悉處分機關對其之要求為何，或與

其有關之事物受到如何之規制（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

第23號判決參照）。準此，系爭限期改善函既以原告違反兒

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為由，而命其於期限內改善，若未改

善即有遭行政罰處罰之後果，其規制內容及法律效果自應明

確，且其明確程度必須使原告能立即知悉所受禁止之行為為

何，遭裁處之罰鍰金額為何，及被告要求其限期改善之改善

時程與範圍，不改善之法律效果，使原告有預見可能性，有

所遵循，如此方符合上開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惟查，被告

據以作成原處分之系爭限期改善函，其主旨記載：「臺端黃

文德女士，……，經營新北市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

心……，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83條規定，

爰依同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請於文到次日7日內改善完成

　　，詳如說明，……。」等語，然於說明欄則記載：「……三

　　、本府人員於110年11月3日上午10時前往稽查，查獲中心未

聘任主管人員。四、前項違反規定之情事，請於文到次日起

30日內改善完成並向本府社會局函報改善結果，逾期未報或

屆期未改善者，本府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0

8條第1項處以新臺幣3萬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等語（本院卷第51頁），則系爭限期改善函究

係命原告7日內改善，抑或命原告30日內改善，確有不明。

被告固稱原告於109年間已因未聘任主管人員遭查獲，當時

被告即以109年8月18日函限期原告7日內改善，原告對於無

主管人員之違規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時間，自屬知悉云

云，惟被告109年8月18日函之主旨及說明四均係記載「文到

次日起7日內完成改善」等語（本院卷第501-502頁），並未

有主旨及說明記載不相符之情形，且參以被告所訂定公布之

裁罰基準，其附表項次39，明文規定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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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第1次違規「限期7日至30日內改善，未改善者處3

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1個月內改善。」等情，

可知被告依裁罰基準規定，亦非不得命原告於「文到30日內

改善」，是要難以被告109年8月18日函相繩原告知悉本件違

規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期限。被告主張，自難採取。系

爭限期改善函有關命原告改善期限既有主旨（7日）及說明

（30日）之記載相扞格情形，致其課予原告改善之期限，難

認明確，與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顯有未合。被告以原告未於

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定7日期限為由，依兒少法第108條第1項

規定，以原處分處原告3萬元罰鍰，並命於文到次日起30日

內完成改善，揆諸前開說明，其合法性已屬有疑。

　㈣再以，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命原告改善之期限既有前開所述不

明確，致有疑義之情形，自應採有利於受處分人即原告之解

釋。亦即，被告是否能裁處原告，應視原告是否於系爭限期

改善函送達次日起30日（即110年12月12日）內改善完成。

查系爭限期改善函係於110年11月12日送達原告，有卷附送

達證書可按（本院卷第261頁）。原告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

子郵件向被告社會局表示擬增聘黃靖雅為主管人員，預計於

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社會局承辦人員於同日以電子郵

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告

於翌日（25日）提出黃靖雅之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

告社會局以110年11月29日函同意核准黃靖雅110年11月26日

到職。嗣黃靖雅雖於110年11月26日至同年12月1日並未於原

告托嬰中心任職，為原告所自承（本院卷第507頁），並經

被告社會局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複查，查獲黃靖雅並未實際

任職。原告繼於110年12月2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社會局表示

擬增聘譚雅文為主管人員，預計於110年12月3日到職，被告

社會局承辦人員於同日以電子郵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

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告於翌日（3日）提出譚雅文之

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告社會局以110年12月10日函

同意核准譚雅文110年12月3日到職，有兩造就聘僱譚雅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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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資料：110年12月2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市托嬰中心工

作人員異動名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2月10日函、譚雅文勞

保紀錄及打卡紀錄等件附卷足參(本院卷第69-73、413、509

-511頁)。而被告依譚雅文打卡紀錄，對於譚雅文於110年12

月6日至111年1月19日擔任原告主管人員一職亦不爭執（本

院卷第563頁）。是以，原告至遲已於110年12月3日依系爭

限期改善函所命原告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改善完成並向

被告社會局函報改善結果（縱依譚雅文打卡紀錄之記載，其

係於110年12月6日擔任原告主管人員，原告亦已於30日內改

善完成）。準此，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作成原處分時，原

告既已改善完成，被告仍以原處分裁處原告3萬元罰鍰，並

命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完成改善，即有違誤，應予撤銷。至

被告雖於原告對原處分提起訴願後，於訴願程序中以111年2

月14日更正函將系爭限期改善函說明四修正為「文到次日起

7日內改善完成並向被告函報改善結果」（本院卷第267

頁），惟更正函既係於原處分作成後，始由被告為之，誠難

據此而溯及認定被告所為之原處分於法無違。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確有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洽

　　。從而，原告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六、本件之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暨其他爭點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

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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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得 不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

有 右 列 情

形 之 一 ，

經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 ， 亦 得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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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俞文　

 

為 上 訴 審

訴 訟 代 理

人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

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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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310號
                                   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文德即新北市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心


訴訟代理人  朱耿佑律師
            吳志勇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白承宗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王秉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112年2月2日衛部法字第1110028130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㈠被告於民國110年11月3日10時許，派員到原告經營之新北市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心稽查，發現該托嬰中心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11條設置專任主管人員，審認原告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依同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11月10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102165642號函命原告限期改善(下稱系爭限期改善函)。
  ㈡嗣原告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郵件檢具送審資料，向被告表示擬增聘黃靖雅為托嬰中心之主管人員，預計110年11月26日到職。惟被告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複查時，認為原告所稱之主管人員黃靖雅並未實際任職，原告乃續於110年12月2日以電子郵件檢具送審資料，向被告表示擬增聘譚雅文為托嬰中心之主管人員，預計110年12月3日到職，經被告以110年12月10日新北社兒托字第1102351776號函（下稱110年12月10日函）同意核准原告函報之工作人員異動，並說明原任主管人員黃靖雅因未實際任職，爰不予備查等語。
  ㈢之後，被告認為其於110年12月1日複查限期改善事項時，因黃靖雅未實際任職，原告無法出示有關主管人員實際任職證明，乃認原告超過改善期限而未改善完成，依兒少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12月29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1024981
　　69號函對原告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限期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完成改善(下稱原處分）。原告認為其並無故意過失，且系爭限期改善函之主旨記載「文到7日內改善完成，詳如說明」，說明欄卻記載「請文到30日內改善完成並函報改善結果」，無從判斷被告所命改善期間，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訴願期間之111年2月14日，被告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110277360號函（下稱更正函）表示系爭限期改善函之說明內容誤寫，應更正為「文到7日內改善完成並函報改善結果」，茲訴願機關決定駁回訴願，原告即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曾以系爭限期改善函要求原告限期內就未聘任主管人員等情予以改善，惟其主旨雖記載「請於文到次日7日內改善完成」，其說明欄卻同時記載「請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改善完成」等語。系爭限期改善函就改善期限之記載顯有矛盾，已使原告無從清楚認知具體之改善期限，致使對被告以系爭限期改善函作成之指示無所適從。顯見系爭限期改善函確有主旨與說明欄記載不符之重大瑕疵。被告事後雖以「誤寫」為由，以更正函將系爭限期改善函說明所載之「30日」修正為「文到次日起7日內改善完成……。」，然系爭限期改善函之主要規制效果，本在於命原告就未聘任主管人員等情為限期改善，職是，其就「期限」之要求本應具體明確，方得使原告明確理解行政處分之內容，進而正確履行其行政法上義務。而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與說明欄，竟係就「期限」此一涉關主要法律效果之重要事項記載違誤，顯使原告無從理解該處分之規制效果，是此記載矛盾，實非誤寫、誤算之輕微程度可比擬。況綜觀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前後文義脈絡，就被告以如何之基準裁量本案改善期限，亦無任何記載，則何有被告所稱，「依該函之全文脈絡」即得認應以主旨之7日為改善期限之可言？原告無從自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外觀、內容脈絡可知被告要求之改善期限，是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與說明欄記載不符之違誤，顯非行政程序法第101條所稱之「
　　顯然錯誤」，自非被告所得自為更正之事項。
　㈡又系爭限期改善函有主旨與說明相互矛盾之瑕疵，對原告而言，其所欲發生之法律上規制力內容不明，使原告無所適從而無法履行被告課予之行為義務。是以，系爭限期改善函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且該瑕疵為一望即知之重大瑕疵，堪屬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無效事由，原處分自不得以之作為認定本案改善期限，及原告是否違反兒少法第108條第1項所稱「屆期未改善者」要件之基礎。縱認系爭限期改善函之瑕疵未達無效之程度，然由於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及說明所載之改善期限相互矛盾，其規制效果不明，有違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行政行為明確性，仍不得作為原處分之裁罰基礎。
　㈢觀諸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內容，就被告指示原告為限期改善之期間，有7日及30日2種。又參酌本院91年度訴字第4539號行政判決意旨，系爭限期改善函既存有複數之解釋可能，如原處分欲以系爭限期改善函為原告是否已改善完成之判斷基準，自應以較原告有利之30日為改善期限。且新北市托嬰中心申請工作人員異動，皆須檢附最近3個月內體檢表、刑事紀錄證明，此有新北市網頁資料可稽。另公立醫院體檢表通常於申請後7至10個工作日始能取得，刑事紀錄證明則需2至5.5個工作日，此亦有新北市聯合醫院網頁資料節錄及新北市申請刑事證明紀錄（良民證）之網頁資料可徵。職是，原告就申請托嬰中心人員異動，僅所需資料之籌備期間，即至少需7至10個工作日以上。倘被告堅持以7日作為改善期限，
　　如何能達其客觀上表現之目的？如何使原告相信被告真心誠意要其改善，而不是假借此程序取得後續處罰之依據？是衡諸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452號判決意旨，原處分倘認定以7日為改善期限，顯未審酌原告完成改善所需之必要時間，而與行政程序法第8條之誠信原則有違。
　㈣原告於110年11月12日收受系爭限期改善函，則自文到次日起算30日，原告僅需於110年12月13日聘任主管人員，即應屬改善完成。而原告已於上開期限內先後聘任黃靖雅（110年11月26日至110年11月30日）、譚雅文等2位主管人員（11
　　0年12月3日），足證原告業已於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定期限內改善完成。又原告聘任黃靖雅、譚雅文，已分別於110年11月24日、同年12月2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陳報，並經被告同意，此有兩造書信往來紀錄可徵。被告明知原告已於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定期限內先後聘任主管人員，並已發函通知被告同意核准，自可證被告亦認定原告已聘任主管人員而改善完成。詎被告竟仍於前開核准後之111年12月29日作成原處分，以原告屆期未改善為由，對原告為裁罰等不利處分，顯係出爾反爾，而使原告無所適從，是原處分顯與行政程序法第8條之誠信原則有違，實屬重大違法。
　㈤原告確已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信件之方式通知被告增聘黃靖雅，並經被告以電子信件、公文等方式回覆核准。然黃靖雅於110年11月26日到職後，竟毫無徵兆地於同月30日離職，原告雖已盡速另覓主管人員填補黃靖雅之空缺，惟實因時值年末徵才不易，另覓得之譚雅文女士只得於110年12月3日到職，故有被告派員於110年12月1日至原告托嬰中心複查時，發現現場未有主管人員實際任職之情形。是以，縱認原告未聘任主管人員之構成要件事實存在，惟其發生係因原告聘僱之主管人員黃靖雅於110年11月30日驟然離職而原告難以反應所致，原告實無實現該構成要件要素之意志，是無故意之可言；又原告亦難預見黃靖雅之驟然離職致使主管人員空缺，實無任何提前防範之機會，是以，未聘任主管人員亦非原告之過失所致。原告既無故意或過失，被告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之規定，不得對原告予以裁處。準此，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洵屬違法，應予撤銷等語。
　㈥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至現場複查時，因未見主管人員黃靖雅在場，為確認其是否實際到任，係由現場另1名未經核准到職人員協助操作監視設備予稽查人員檢閱，嗣因監視設備畫面均未見黃靖雅至中心辦理業務，方確認其實未到職，此亦由托嬰中心行政人員金欣蓓於托嬰中心行政稽查紀錄表之機構負責人或主管/代理人（職稱行政）欄位中親筆簽名確認無誤。該稽查紀錄表備註欄內並記載：「三、本表記載事項經親閱事實相符，並無異議，檢查人員在本場所執行檢查全程並無不法行為」等語，並非無陳述意見之機會；退萬步言之，本件違規事實為托嬰中心未依法聘任主管人員，原告有無違法之事實認定清楚明瞭，在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被告依法亦得免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
　㈡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已引述法規敘明命原告限期改善（請於文到之次日7日內改善完成）之意旨，至說明四誤載部分，屬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顯然錯誤，經被告依該規定，以更正函更正在案，並未達無效行政處分之程度甚明。
　㈢又原告曾對系爭限期改善函提起行政訴訟，業經本院以發生具拘束性法律效果之範圍，應以主旨欄為準，而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欄載明限期改善之期間為7日，實屬明確為由，而以111年度訴字第97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確定在案。況原告於109年間已因未聘任主管人員遭查獲，當時被告即限期原告7日內改善，有被告109年8月18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0915
　　77707號函（下稱109年8月18日函）、109年7月30日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托嬰中心稽查紀錄表可證。原告對於無主管人員之違規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時間，自屬知悉。
　㈣縱以30日為準（僅係依原告主張假設），原告既於30日屆滿前之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表示已增聘黃靖雅為主管人員，其將於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於同日以電子郵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告另提出黃靖雅之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告以110年11月29日新北社兒托字第1102290922號函（下稱110年11月29日函）同意核准黃靖雅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爰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複查，查獲主管人員未實際任職之違規事實，且原告亦自承110年11月26日至同年12月1日黃靖雅從未至原告托嬰中心到職工作，被告乃依稽查結果作成原處分，當無違誤。原告現又主張要以譚雅文之到職為準、原處分不合法云云，實有違誠信原則。至原告新聘主管人員譚雅文於110年12月2日到職，核屬事後改善行為，並不影響其先前違規事實之成立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兒少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特制定本法。」第7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第1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分類如下
　　：一、托嬰中心。……（第2項）前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規模、面積、設施、人員配置及業務範圍等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83條第5款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五、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第108條第1項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違反第83條第5款至第11款規定之一者，……經設立許可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次按兒少法第75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定義如下：一、托嬰中心指辦理未滿2歲兒童托育服務之機構。」第11條規定：「托嬰中心應置專任主管人員1人綜理業務，……。」可知，托嬰中心因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經命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始合致同法第108條第1項中段裁處罰鍰之要件。另新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附表項次39，「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至第11款規定之一，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並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1個月以上1年以下，並公布其名稱：㈠第一次：限期7日至30日內改善，未改善者處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1個月內改善。」
　㈡前揭本件經過之事實，有系爭限期改善函暨被告送達證書（
　　本院卷第259-261頁)、兩造就聘僱黃靖雅之往來資料：110年11月24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市托嬰中心工作人員異動名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1月29日函（本院卷第63-67頁)、黃靖雅之人員年資查詢結果(本院卷第537頁)、被告110年12月1日托嬰中心行政稽查紀錄表(本院卷第457-458頁)、兩造就聘僱譚雅文之往來資料：110年12月2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市托嬰中心工作人員異動名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2月10日函(本院卷第69-7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33-37頁)、被告111年2月14日更正函(本院卷第267-268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9-50頁)等件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經查，托嬰中心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11條規定，而有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之情事，依同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應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始得予以處罰。又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 條
　　、第96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指行政處分之明確性，除其處分性質、處分機關及規制對象應明確之外，尤以規制內容及法律效果之明確程度，係以客觀解釋結果為據，必須使受規制之對象能夠立即知悉處分機關對其之要求為何，或與其有關之事物受到如何之規制（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參照）。準此，系爭限期改善函既以原告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為由，而命其於期限內改善，若未改善即有遭行政罰處罰之後果，其規制內容及法律效果自應明確，且其明確程度必須使原告能立即知悉所受禁止之行為為何，遭裁處之罰鍰金額為何，及被告要求其限期改善之改善時程與範圍，不改善之法律效果，使原告有預見可能性，有所遵循，如此方符合上開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惟查，被告據以作成原處分之系爭限期改善函，其主旨記載：「臺端黃文德女士，……，經營新北市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心……，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83條規定，爰依同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請於文到次日7日內改善完成
　　，詳如說明，……。」等語，然於說明欄則記載：「……三
　　、本府人員於110年11月3日上午10時前往稽查，查獲中心未聘任主管人員。四、前項違反規定之情事，請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改善完成並向本府社會局函報改善結果，逾期未報或屆期未改善者，本府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08條第1項處以新臺幣3萬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等語（本院卷第51頁），則系爭限期改善函究係命原告7日內改善，抑或命原告30日內改善，確有不明。被告固稱原告於109年間已因未聘任主管人員遭查獲，當時被告即以109年8月18日函限期原告7日內改善，原告對於無主管人員之違規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時間，自屬知悉云云，惟被告109年8月18日函之主旨及說明四均係記載「文到次日起7日內完成改善」等語（本院卷第501-502頁），並未有主旨及說明記載不相符之情形，且參以被告所訂定公布之裁罰基準，其附表項次39，明文規定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第1次違規「限期7日至30日內改善，未改善者處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1個月內改善。」等情，可知被告依裁罰基準規定，亦非不得命原告於「文到30日內改善」，是要難以被告109年8月18日函相繩原告知悉本件違規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期限。被告主張，自難採取。系爭限期改善函有關命原告改善期限既有主旨（7日）及說明（30日）之記載相扞格情形，致其課予原告改善之期限，難認明確，與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顯有未合。被告以原告未於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定7日期限為由，依兒少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處原告3萬元罰鍰，並命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完成改善，揆諸前開說明，其合法性已屬有疑。
　㈣再以，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命原告改善之期限既有前開所述不明確，致有疑義之情形，自應採有利於受處分人即原告之解釋。亦即，被告是否能裁處原告，應視原告是否於系爭限期改善函送達次日起30日（即110年12月12日）內改善完成。查系爭限期改善函係於110年11月12日送達原告，有卷附送達證書可按（本院卷第261頁）。原告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社會局表示擬增聘黃靖雅為主管人員，預計於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社會局承辦人員於同日以電子郵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告於翌日（25日）提出黃靖雅之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告社會局以110年11月29日函同意核准黃靖雅110年11月26日到職。嗣黃靖雅雖於110年11月26日至同年12月1日並未於原告托嬰中心任職，為原告所自承（本院卷第507頁），並經被告社會局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複查，查獲黃靖雅並未實際任職。原告繼於110年12月2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社會局表示擬增聘譚雅文為主管人員，預計於110年12月3日到職，被告社會局承辦人員於同日以電子郵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告於翌日（3日）提出譚雅文之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告社會局以110年12月10日函同意核准譚雅文110年12月3日到職，有兩造就聘僱譚雅文之往來資料：110年12月2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市托嬰中心工作人員異動名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2月10日函、譚雅文勞保紀錄及打卡紀錄等件附卷足參(本院卷第69-73、413、509-511頁)。而被告依譚雅文打卡紀錄，對於譚雅文於110年12月6日至111年1月19日擔任原告主管人員一職亦不爭執（本院卷第563頁）。是以，原告至遲已於110年12月3日依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命原告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改善完成並向被告社會局函報改善結果（縱依譚雅文打卡紀錄之記載，其係於110年12月6日擔任原告主管人員，原告亦已於30日內改善完成）。準此，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作成原處分時，原告既已改善完成，被告仍以原處分裁處原告3萬元罰鍰，並命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完成改善，即有違誤，應予撤銷。至被告雖於原告對原處分提起訴願後，於訴願程序中以111年2月14日更正函將系爭限期改善函說明四修正為「文到次日起7日內改善完成並向被告函報改善結果」（本院卷第267頁），惟更正函既係於原處分作成後，始由被告為之，誠難據此而溯及認定被告所為之原處分於法無違。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確有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洽
　　。從而，原告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之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暨其他爭點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俞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310號
                                   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文德即新北市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心

訴訟代理人  朱耿佑律師
            吳志勇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白承宗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王秉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
福利部中華民國112年2月2日衛部法字第1110028130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㈠被告於民國110年11月3日10時許，派員到原告經營之新北市
    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心稽查，發現該托嬰中心未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11條設置專任主管人員，審
    認原告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法)第83
    條第5款規定，依同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11月10日
    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102165642號函命原告限期改善(下稱系
    爭限期改善函)。
  ㈡嗣原告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郵件檢具送審資料，向被告表
    示擬增聘黃靖雅為托嬰中心之主管人員，預計110年11月26
    日到職。惟被告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複查時，認為原告所稱
    之主管人員黃靖雅並未實際任職，原告乃續於110年12月2日
    以電子郵件檢具送審資料，向被告表示擬增聘譚雅文為托嬰
    中心之主管人員，預計110年12月3日到職，經被告以110年1
    2月10日新北社兒托字第1102351776號函（下稱110年12月10
    日函）同意核准原告函報之工作人員異動，並說明原任主管
    人員黃靖雅因未實際任職，爰不予備查等語。
  ㈢之後，被告認為其於110年12月1日複查限期改善事項時，因
    黃靖雅未實際任職，原告無法出示有關主管人員實際任職證
    明，乃認原告超過改善期限而未改善完成，依兒少法第108
    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12月29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1024981
　　69號函對原告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限期於文到
    次日起30日內完成改善(下稱原處分）。原告認為其並無故
    意過失，且系爭限期改善函之主旨記載「文到7日內改善完
    成，詳如說明」，說明欄卻記載「請文到30日內改善完成並
    函報改善結果」，無從判斷被告所命改善期間，不服原處分
    提起訴願。訴願期間之111年2月14日，被告以新北府社兒托
    字第1110277360號函（下稱更正函）表示系爭限期改善函之
    說明內容誤寫，應更正為「文到7日內改善完成並函報改善
    結果」，茲訴願機關決定駁回訴願，原告即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曾以系爭限期改善函要求原告限期內就未聘任主管人員
    等情予以改善，惟其主旨雖記載「請於文到次日7日內改善
    完成」，其說明欄卻同時記載「請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改善
    完成」等語。系爭限期改善函就改善期限之記載顯有矛盾，
    已使原告無從清楚認知具體之改善期限，致使對被告以系爭
    限期改善函作成之指示無所適從。顯見系爭限期改善函確有
    主旨與說明欄記載不符之重大瑕疵。被告事後雖以「誤寫」
    為由，以更正函將系爭限期改善函說明所載之「30日」修正
    為「文到次日起7日內改善完成……。」，然系爭限期改善函
    之主要規制效果，本在於命原告就未聘任主管人員等情為限
    期改善，職是，其就「期限」之要求本應具體明確，方得使
    原告明確理解行政處分之內容，進而正確履行其行政法上義
    務。而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與說明欄，竟係就「期限」此一
    涉關主要法律效果之重要事項記載違誤，顯使原告無從理解
    該處分之規制效果，是此記載矛盾，實非誤寫、誤算之輕微
    程度可比擬。況綜觀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前後文義脈絡，就被
    告以如何之基準裁量本案改善期限，亦無任何記載，則何有
    被告所稱，「依該函之全文脈絡」即得認應以主旨之7日為
    改善期限之可言？原告無從自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外觀、內容
    脈絡可知被告要求之改善期限，是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與說
    明欄記載不符之違誤，顯非行政程序法第101條所稱之「
　　顯然錯誤」，自非被告所得自為更正之事項。
　㈡又系爭限期改善函有主旨與說明相互矛盾之瑕疵，對原告而
    言，其所欲發生之法律上規制力內容不明，使原告無所適從
    而無法履行被告課予之行為義務。是以，系爭限期改善函具
    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且該瑕疵為一望即知之重大瑕疵，堪
    屬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無效事由，原處分自不得以之
    作為認定本案改善期限，及原告是否違反兒少法第108條第1
    項所稱「屆期未改善者」要件之基礎。縱認系爭限期改善函
    之瑕疵未達無效之程度，然由於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及說明
    所載之改善期限相互矛盾，其規制效果不明，有違行政程序
    法第5條之行政行為明確性，仍不得作為原處分之裁罰基礎
    。
　㈢觀諸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內容，就被告指示原告為限期改善之
    期間，有7日及30日2種。又參酌本院91年度訴字第4539號行
    政判決意旨，系爭限期改善函既存有複數之解釋可能，如原
    處分欲以系爭限期改善函為原告是否已改善完成之判斷基準
    ，自應以較原告有利之30日為改善期限。且新北市托嬰中心
    申請工作人員異動，皆須檢附最近3個月內體檢表、刑事紀
    錄證明，此有新北市網頁資料可稽。另公立醫院體檢表通常
    於申請後7至10個工作日始能取得，刑事紀錄證明則需2至5.
    5個工作日，此亦有新北市聯合醫院網頁資料節錄及新北市
    申請刑事證明紀錄（良民證）之網頁資料可徵。職是，原告
    就申請托嬰中心人員異動，僅所需資料之籌備期間，即至少
    需7至10個工作日以上。倘被告堅持以7日作為改善期限，
　　如何能達其客觀上表現之目的？如何使原告相信被告真心誠
    意要其改善，而不是假借此程序取得後續處罰之依據？是衡
    諸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452號判決意旨，原處分倘認
    定以7日為改善期限，顯未審酌原告完成改善所需之必要時
    間，而與行政程序法第8條之誠信原則有違。
　㈣原告於110年11月12日收受系爭限期改善函，則自文到次日起
    算30日，原告僅需於110年12月13日聘任主管人員，即應屬
    改善完成。而原告已於上開期限內先後聘任黃靖雅（110年1
    1月26日至110年11月30日）、譚雅文等2位主管人員（11
　　0年12月3日），足證原告業已於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定期限內
    改善完成。又原告聘任黃靖雅、譚雅文，已分別於110年11
    月24日、同年12月2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陳報，並經被告同
    意，此有兩造書信往來紀錄可徵。被告明知原告已於系爭限
    期改善函所定期限內先後聘任主管人員，並已發函通知被告
    同意核准，自可證被告亦認定原告已聘任主管人員而改善完
    成。詎被告竟仍於前開核准後之111年12月29日作成原處分
    ，以原告屆期未改善為由，對原告為裁罰等不利處分，顯係
    出爾反爾，而使原告無所適從，是原處分顯與行政程序法第
    8條之誠信原則有違，實屬重大違法。
　㈤原告確已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信件之方式通知被告增聘黃
    靖雅，並經被告以電子信件、公文等方式回覆核准。然黃靖
    雅於110年11月26日到職後，竟毫無徵兆地於同月30日離職
    ，原告雖已盡速另覓主管人員填補黃靖雅之空缺，惟實因時
    值年末徵才不易，另覓得之譚雅文女士只得於110年12月3日
    到職，故有被告派員於110年12月1日至原告托嬰中心複查時
    ，發現現場未有主管人員實際任職之情形。是以，縱認原告
    未聘任主管人員之構成要件事實存在，惟其發生係因原告聘
    僱之主管人員黃靖雅於110年11月30日驟然離職而原告難以
    反應所致，原告實無實現該構成要件要素之意志，是無故意
    之可言；又原告亦難預見黃靖雅之驟然離職致使主管人員空
    缺，實無任何提前防範之機會，是以，未聘任主管人員亦非
    原告之過失所致。原告既無故意或過失，被告依行政罰法第
    7條第1項之規定，不得對原告予以裁處。準此，原處分及訴
    願決定洵屬違法，應予撤銷等語。
　㈥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至現場複查時，因未見主管人員黃
    靖雅在場，為確認其是否實際到任，係由現場另1名未經核
    准到職人員協助操作監視設備予稽查人員檢閱，嗣因監視設
    備畫面均未見黃靖雅至中心辦理業務，方確認其實未到職，
    此亦由托嬰中心行政人員金欣蓓於托嬰中心行政稽查紀錄表
    之機構負責人或主管/代理人（職稱行政）欄位中親筆簽名
    確認無誤。該稽查紀錄表備註欄內並記載：「三、本表記載
    事項經親閱事實相符，並無異議，檢查人員在本場所執行檢
    查全程並無不法行為」等語，並非無陳述意見之機會；退萬
    步言之，本件違規事實為托嬰中心未依法聘任主管人員，原
    告有無違法之事實認定清楚明瞭，在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
    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被告依法亦得免予其陳述
    意見之機會。
　㈡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已引述法規敘明命原告限期改善（請於
    文到之次日7日內改善完成）之意旨，至說明四誤載部分，
    屬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顯然錯誤，經被告依該規
    定，以更正函更正在案，並未達無效行政處分之程度甚明。
　㈢又原告曾對系爭限期改善函提起行政訴訟，業經本院以發生
    具拘束性法律效果之範圍，應以主旨欄為準，而系爭限期改
    善函主旨欄載明限期改善之期間為7日，實屬明確為由，而
    以111年度訴字第97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確定在案。況原告
    於109年間已因未聘任主管人員遭查獲，當時被告即限期原
    告7日內改善，有被告109年8月18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0915
　　77707號函（下稱109年8月18日函）、109年7月30日新北市
    政府社會局托嬰中心稽查紀錄表可證。原告對於無主管人員
    之違規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時間，自屬知悉。
　㈣縱以30日為準（僅係依原告主張假設），原告既於30日屆滿
    前之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表示已增聘黃靖雅為
    主管人員，其將於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於同日以電子
    郵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
    告另提出黃靖雅之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告以110年1
    1月29日新北社兒托字第1102290922號函（下稱110年11月29
    日函）同意核准黃靖雅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爰於110年
    12月1日派員複查，查獲主管人員未實際任職之違規事實，
    且原告亦自承110年11月26日至同年12月1日黃靖雅從未至原
    告托嬰中心到職工作，被告乃依稽查結果作成原處分，當無
    違誤。原告現又主張要以譚雅文之到職為準、原處分不合法
    云云，實有違誠信原則。至原告新聘主管人員譚雅文於110
    年12月2日到職，核屬事後改善行為，並不影響其先前違規
    事實之成立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兒少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
    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特制定本法。」第75條第1項第1款
    、第2項規定：「（第1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分類如下
　　：一、托嬰中心。……（第2項）前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
    規模、面積、設施、人員配置及業務範圍等事項之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83條第5款規定：「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五、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
    。」第108條第1項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違反第83
    條第5款至第11款規定之一者，……經設立許可主管機關命其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次按兒少法第75條第2項規定授
    權訂定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2條第1項第1款規
    定：「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定義如下：一、托
    嬰中心指辦理未滿2歲兒童托育服務之機構。」第11條規定
    ：「托嬰中心應置專任主管人員1人綜理業務，……。」可知
    ，托嬰中心因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經命限期改善
    而屆期未改善者，始合致同法第108條第1項中段裁處罰鍰之
    要件。另新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事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附表項次39，「違反兒少法
    第83條第5款至第11款規定之一，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並
    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1個月以上1年以下，
    並公布其名稱：㈠第一次：限期7日至30日內改善，未改善者
    處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1個月內改善。」
　㈡前揭本件經過之事實，有系爭限期改善函暨被告送達證書（
　　本院卷第259-261頁)、兩造就聘僱黃靖雅之往來資料：110
    年11月24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市托嬰中心工作人員異動名
    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1月29日函（本院卷第63-67頁)、黃
    靖雅之人員年資查詢結果(本院卷第537頁)、被告110年12月
    1日托嬰中心行政稽查紀錄表(本院卷第457-458頁)、兩造就
    聘僱譚雅文之往來資料：110年12月2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
    市托嬰中心工作人員異動名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2月10日
    函(本院卷第69-7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33-37頁)、被告11
    1年2月14日更正函(本院卷第267-268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
    第39-50頁)等件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經查，托嬰中心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11條規
    定，而有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之情事，依同法第108條第
    1項規定，主管機關應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始得予以
    處罰。又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
    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 條
　　、第96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指行政處分之明確性，除
    其處分性質、處分機關及規制對象應明確之外，尤以規制內
    容及法律效果之明確程度，係以客觀解釋結果為據，必須使
    受規制之對象能夠立即知悉處分機關對其之要求為何，或與
    其有關之事物受到如何之規制（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
    第23號判決參照）。準此，系爭限期改善函既以原告違反兒
    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為由，而命其於期限內改善，若未改
    善即有遭行政罰處罰之後果，其規制內容及法律效果自應明
    確，且其明確程度必須使原告能立即知悉所受禁止之行為為
    何，遭裁處之罰鍰金額為何，及被告要求其限期改善之改善
    時程與範圍，不改善之法律效果，使原告有預見可能性，有
    所遵循，如此方符合上開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惟查，被告
    據以作成原處分之系爭限期改善函，其主旨記載：「臺端黃
    文德女士，……，經營新北市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心
    ……，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83條規定，爰依
    同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請於文到次日7日內改善完成
　　，詳如說明，……。」等語，然於說明欄則記載：「……三
　　、本府人員於110年11月3日上午10時前往稽查，查獲中心未
    聘任主管人員。四、前項違反規定之情事，請於文到次日起
    30日內改善完成並向本府社會局函報改善結果，逾期未報或
    屆期未改善者，本府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0
    8條第1項處以新臺幣3萬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等語（本院卷第51頁），則系爭限期改善函究係
    命原告7日內改善，抑或命原告30日內改善，確有不明。被
    告固稱原告於109年間已因未聘任主管人員遭查獲，當時被
    告即以109年8月18日函限期原告7日內改善，原告對於無主
    管人員之違規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時間，自屬知悉云云
    ，惟被告109年8月18日函之主旨及說明四均係記載「文到次
    日起7日內完成改善」等語（本院卷第501-502頁），並未有
    主旨及說明記載不相符之情形，且參以被告所訂定公布之裁
    罰基準，其附表項次39，明文規定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
    規定，第1次違規「限期7日至30日內改善，未改善者處3萬
    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1個月內改善。」等情，可
    知被告依裁罰基準規定，亦非不得命原告於「文到30日內改
    善」，是要難以被告109年8月18日函相繩原告知悉本件違規
    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期限。被告主張，自難採取。系爭
    限期改善函有關命原告改善期限既有主旨（7日）及說明（3
    0日）之記載相扞格情形，致其課予原告改善之期限，難認
    明確，與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顯有未合。被告以原告未於系
    爭限期改善函所定7日期限為由，依兒少法第108條第1項規
    定，以原處分處原告3萬元罰鍰，並命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
    完成改善，揆諸前開說明，其合法性已屬有疑。
　㈣再以，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命原告改善之期限既有前開所述不
    明確，致有疑義之情形，自應採有利於受處分人即原告之解
    釋。亦即，被告是否能裁處原告，應視原告是否於系爭限期
    改善函送達次日起30日（即110年12月12日）內改善完成。
    查系爭限期改善函係於110年11月12日送達原告，有卷附送
    達證書可按（本院卷第261頁）。原告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
    子郵件向被告社會局表示擬增聘黃靖雅為主管人員，預計於
    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社會局承辦人員於同日以電子郵
    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告
    於翌日（25日）提出黃靖雅之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
    告社會局以110年11月29日函同意核准黃靖雅110年11月26日
    到職。嗣黃靖雅雖於110年11月26日至同年12月1日並未於原
    告托嬰中心任職，為原告所自承（本院卷第507頁），並經
    被告社會局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複查，查獲黃靖雅並未實際
    任職。原告繼於110年12月2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社會局表示
    擬增聘譚雅文為主管人員，預計於110年12月3日到職，被告
    社會局承辦人員於同日以電子郵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
    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告於翌日（3日）提出譚雅文之
    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告社會局以110年12月10日函
    同意核准譚雅文110年12月3日到職，有兩造就聘僱譚雅文之
    往來資料：110年12月2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市托嬰中心工
    作人員異動名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2月10日函、譚雅文勞
    保紀錄及打卡紀錄等件附卷足參(本院卷第69-73、413、509
    -511頁)。而被告依譚雅文打卡紀錄，對於譚雅文於110年12
    月6日至111年1月19日擔任原告主管人員一職亦不爭執（本
    院卷第563頁）。是以，原告至遲已於110年12月3日依系爭
    限期改善函所命原告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改善完成並向
    被告社會局函報改善結果（縱依譚雅文打卡紀錄之記載，其
    係於110年12月6日擔任原告主管人員，原告亦已於30日內改
    善完成）。準此，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作成原處分時，原
    告既已改善完成，被告仍以原處分裁處原告3萬元罰鍰，並
    命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完成改善，即有違誤，應予撤銷。至
    被告雖於原告對原處分提起訴願後，於訴願程序中以111年2
    月14日更正函將系爭限期改善函說明四修正為「文到次日起
    7日內改善完成並向被告函報改善結果」（本院卷第267頁）
    ，惟更正函既係於原處分作成後，始由被告為之，誠難據此
    而溯及認定被告所為之原處分於法無違。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確有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洽
　　。從而，原告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六、本件之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暨其他爭點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
    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俞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310號
                                   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文德即新北市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心


訴訟代理人  朱耿佑律師
            吳志勇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白承宗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王秉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112年2月2日衛部法字第1110028130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㈠被告於民國110年11月3日10時許，派員到原告經營之新北市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心稽查，發現該托嬰中心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11條設置專任主管人員，審認原告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依同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11月10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102165642號函命原告限期改善(下稱系爭限期改善函)。
  ㈡嗣原告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郵件檢具送審資料，向被告表示擬增聘黃靖雅為托嬰中心之主管人員，預計110年11月26日到職。惟被告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複查時，認為原告所稱之主管人員黃靖雅並未實際任職，原告乃續於110年12月2日以電子郵件檢具送審資料，向被告表示擬增聘譚雅文為托嬰中心之主管人員，預計110年12月3日到職，經被告以110年12月10日新北社兒托字第1102351776號函（下稱110年12月10日函）同意核准原告函報之工作人員異動，並說明原任主管人員黃靖雅因未實際任職，爰不予備查等語。
  ㈢之後，被告認為其於110年12月1日複查限期改善事項時，因黃靖雅未實際任職，原告無法出示有關主管人員實際任職證明，乃認原告超過改善期限而未改善完成，依兒少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12月29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1024981
　　69號函對原告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限期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完成改善(下稱原處分）。原告認為其並無故意過失，且系爭限期改善函之主旨記載「文到7日內改善完成，詳如說明」，說明欄卻記載「請文到30日內改善完成並函報改善結果」，無從判斷被告所命改善期間，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訴願期間之111年2月14日，被告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110277360號函（下稱更正函）表示系爭限期改善函之說明內容誤寫，應更正為「文到7日內改善完成並函報改善結果」，茲訴願機關決定駁回訴願，原告即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曾以系爭限期改善函要求原告限期內就未聘任主管人員等情予以改善，惟其主旨雖記載「請於文到次日7日內改善完成」，其說明欄卻同時記載「請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改善完成」等語。系爭限期改善函就改善期限之記載顯有矛盾，已使原告無從清楚認知具體之改善期限，致使對被告以系爭限期改善函作成之指示無所適從。顯見系爭限期改善函確有主旨與說明欄記載不符之重大瑕疵。被告事後雖以「誤寫」為由，以更正函將系爭限期改善函說明所載之「30日」修正為「文到次日起7日內改善完成……。」，然系爭限期改善函之主要規制效果，本在於命原告就未聘任主管人員等情為限期改善，職是，其就「期限」之要求本應具體明確，方得使原告明確理解行政處分之內容，進而正確履行其行政法上義務。而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與說明欄，竟係就「期限」此一涉關主要法律效果之重要事項記載違誤，顯使原告無從理解該處分之規制效果，是此記載矛盾，實非誤寫、誤算之輕微程度可比擬。況綜觀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前後文義脈絡，就被告以如何之基準裁量本案改善期限，亦無任何記載，則何有被告所稱，「依該函之全文脈絡」即得認應以主旨之7日為改善期限之可言？原告無從自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外觀、內容脈絡可知被告要求之改善期限，是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與說明欄記載不符之違誤，顯非行政程序法第101條所稱之「
　　顯然錯誤」，自非被告所得自為更正之事項。
　㈡又系爭限期改善函有主旨與說明相互矛盾之瑕疵，對原告而言，其所欲發生之法律上規制力內容不明，使原告無所適從而無法履行被告課予之行為義務。是以，系爭限期改善函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且該瑕疵為一望即知之重大瑕疵，堪屬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無效事由，原處分自不得以之作為認定本案改善期限，及原告是否違反兒少法第108條第1項所稱「屆期未改善者」要件之基礎。縱認系爭限期改善函之瑕疵未達無效之程度，然由於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及說明所載之改善期限相互矛盾，其規制效果不明，有違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行政行為明確性，仍不得作為原處分之裁罰基礎。
　㈢觀諸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內容，就被告指示原告為限期改善之期間，有7日及30日2種。又參酌本院91年度訴字第4539號行政判決意旨，系爭限期改善函既存有複數之解釋可能，如原處分欲以系爭限期改善函為原告是否已改善完成之判斷基準，自應以較原告有利之30日為改善期限。且新北市托嬰中心申請工作人員異動，皆須檢附最近3個月內體檢表、刑事紀錄證明，此有新北市網頁資料可稽。另公立醫院體檢表通常於申請後7至10個工作日始能取得，刑事紀錄證明則需2至5.5個工作日，此亦有新北市聯合醫院網頁資料節錄及新北市申請刑事證明紀錄（良民證）之網頁資料可徵。職是，原告就申請托嬰中心人員異動，僅所需資料之籌備期間，即至少需7至10個工作日以上。倘被告堅持以7日作為改善期限，
　　如何能達其客觀上表現之目的？如何使原告相信被告真心誠意要其改善，而不是假借此程序取得後續處罰之依據？是衡諸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452號判決意旨，原處分倘認定以7日為改善期限，顯未審酌原告完成改善所需之必要時間，而與行政程序法第8條之誠信原則有違。
　㈣原告於110年11月12日收受系爭限期改善函，則自文到次日起算30日，原告僅需於110年12月13日聘任主管人員，即應屬改善完成。而原告已於上開期限內先後聘任黃靖雅（110年11月26日至110年11月30日）、譚雅文等2位主管人員（11
　　0年12月3日），足證原告業已於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定期限內改善完成。又原告聘任黃靖雅、譚雅文，已分別於110年11月24日、同年12月2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陳報，並經被告同意，此有兩造書信往來紀錄可徵。被告明知原告已於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定期限內先後聘任主管人員，並已發函通知被告同意核准，自可證被告亦認定原告已聘任主管人員而改善完成。詎被告竟仍於前開核准後之111年12月29日作成原處分，以原告屆期未改善為由，對原告為裁罰等不利處分，顯係出爾反爾，而使原告無所適從，是原處分顯與行政程序法第8條之誠信原則有違，實屬重大違法。
　㈤原告確已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信件之方式通知被告增聘黃靖雅，並經被告以電子信件、公文等方式回覆核准。然黃靖雅於110年11月26日到職後，竟毫無徵兆地於同月30日離職，原告雖已盡速另覓主管人員填補黃靖雅之空缺，惟實因時值年末徵才不易，另覓得之譚雅文女士只得於110年12月3日到職，故有被告派員於110年12月1日至原告托嬰中心複查時，發現現場未有主管人員實際任職之情形。是以，縱認原告未聘任主管人員之構成要件事實存在，惟其發生係因原告聘僱之主管人員黃靖雅於110年11月30日驟然離職而原告難以反應所致，原告實無實現該構成要件要素之意志，是無故意之可言；又原告亦難預見黃靖雅之驟然離職致使主管人員空缺，實無任何提前防範之機會，是以，未聘任主管人員亦非原告之過失所致。原告既無故意或過失，被告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之規定，不得對原告予以裁處。準此，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洵屬違法，應予撤銷等語。
　㈥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至現場複查時，因未見主管人員黃靖雅在場，為確認其是否實際到任，係由現場另1名未經核准到職人員協助操作監視設備予稽查人員檢閱，嗣因監視設備畫面均未見黃靖雅至中心辦理業務，方確認其實未到職，此亦由托嬰中心行政人員金欣蓓於托嬰中心行政稽查紀錄表之機構負責人或主管/代理人（職稱行政）欄位中親筆簽名確認無誤。該稽查紀錄表備註欄內並記載：「三、本表記載事項經親閱事實相符，並無異議，檢查人員在本場所執行檢查全程並無不法行為」等語，並非無陳述意見之機會；退萬步言之，本件違規事實為托嬰中心未依法聘任主管人員，原告有無違法之事實認定清楚明瞭，在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被告依法亦得免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
　㈡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已引述法規敘明命原告限期改善（請於文到之次日7日內改善完成）之意旨，至說明四誤載部分，屬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顯然錯誤，經被告依該規定，以更正函更正在案，並未達無效行政處分之程度甚明。
　㈢又原告曾對系爭限期改善函提起行政訴訟，業經本院以發生具拘束性法律效果之範圍，應以主旨欄為準，而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欄載明限期改善之期間為7日，實屬明確為由，而以111年度訴字第97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確定在案。況原告於109年間已因未聘任主管人員遭查獲，當時被告即限期原告7日內改善，有被告109年8月18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0915
　　77707號函（下稱109年8月18日函）、109年7月30日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托嬰中心稽查紀錄表可證。原告對於無主管人員之違規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時間，自屬知悉。
　㈣縱以30日為準（僅係依原告主張假設），原告既於30日屆滿前之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表示已增聘黃靖雅為主管人員，其將於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於同日以電子郵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告另提出黃靖雅之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告以110年11月29日新北社兒托字第1102290922號函（下稱110年11月29日函）同意核准黃靖雅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爰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複查，查獲主管人員未實際任職之違規事實，且原告亦自承110年11月26日至同年12月1日黃靖雅從未至原告托嬰中心到職工作，被告乃依稽查結果作成原處分，當無違誤。原告現又主張要以譚雅文之到職為準、原處分不合法云云，實有違誠信原則。至原告新聘主管人員譚雅文於110年12月2日到職，核屬事後改善行為，並不影響其先前違規事實之成立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兒少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特制定本法。」第7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第1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分類如下
　　：一、托嬰中心。……（第2項）前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規模、面積、設施、人員配置及業務範圍等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83條第5款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五、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第108條第1項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違反第83條第5款至第11款規定之一者，……經設立許可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次按兒少法第75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定義如下：一、托嬰中心指辦理未滿2歲兒童托育服務之機構。」第11條規定：「托嬰中心應置專任主管人員1人綜理業務，……。」可知，托嬰中心因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經命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始合致同法第108條第1項中段裁處罰鍰之要件。另新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附表項次39，「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至第11款規定之一，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並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1個月以上1年以下，並公布其名稱：㈠第一次：限期7日至30日內改善，未改善者處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1個月內改善。」
　㈡前揭本件經過之事實，有系爭限期改善函暨被告送達證書（
　　本院卷第259-261頁)、兩造就聘僱黃靖雅之往來資料：110年11月24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市托嬰中心工作人員異動名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1月29日函（本院卷第63-67頁)、黃靖雅之人員年資查詢結果(本院卷第537頁)、被告110年12月1日托嬰中心行政稽查紀錄表(本院卷第457-458頁)、兩造就聘僱譚雅文之往來資料：110年12月2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市托嬰中心工作人員異動名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2月10日函(本院卷第69-7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33-37頁)、被告111年2月14日更正函(本院卷第267-268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9-50頁)等件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經查，托嬰中心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11條規定，而有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之情事，依同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應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始得予以處罰。又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 條
　　、第96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指行政處分之明確性，除其處分性質、處分機關及規制對象應明確之外，尤以規制內容及法律效果之明確程度，係以客觀解釋結果為據，必須使受規制之對象能夠立即知悉處分機關對其之要求為何，或與其有關之事物受到如何之規制（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參照）。準此，系爭限期改善函既以原告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為由，而命其於期限內改善，若未改善即有遭行政罰處罰之後果，其規制內容及法律效果自應明確，且其明確程度必須使原告能立即知悉所受禁止之行為為何，遭裁處之罰鍰金額為何，及被告要求其限期改善之改善時程與範圍，不改善之法律效果，使原告有預見可能性，有所遵循，如此方符合上開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惟查，被告據以作成原處分之系爭限期改善函，其主旨記載：「臺端黃文德女士，……，經營新北市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心……，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83條規定，爰依同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請於文到次日7日內改善完成
　　，詳如說明，……。」等語，然於說明欄則記載：「……三
　　、本府人員於110年11月3日上午10時前往稽查，查獲中心未聘任主管人員。四、前項違反規定之情事，請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改善完成並向本府社會局函報改善結果，逾期未報或屆期未改善者，本府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08條第1項處以新臺幣3萬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等語（本院卷第51頁），則系爭限期改善函究係命原告7日內改善，抑或命原告30日內改善，確有不明。被告固稱原告於109年間已因未聘任主管人員遭查獲，當時被告即以109年8月18日函限期原告7日內改善，原告對於無主管人員之違規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時間，自屬知悉云云，惟被告109年8月18日函之主旨及說明四均係記載「文到次日起7日內完成改善」等語（本院卷第501-502頁），並未有主旨及說明記載不相符之情形，且參以被告所訂定公布之裁罰基準，其附表項次39，明文規定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第1次違規「限期7日至30日內改善，未改善者處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1個月內改善。」等情，可知被告依裁罰基準規定，亦非不得命原告於「文到30日內改善」，是要難以被告109年8月18日函相繩原告知悉本件違規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期限。被告主張，自難採取。系爭限期改善函有關命原告改善期限既有主旨（7日）及說明（30日）之記載相扞格情形，致其課予原告改善之期限，難認明確，與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顯有未合。被告以原告未於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定7日期限為由，依兒少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處原告3萬元罰鍰，並命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完成改善，揆諸前開說明，其合法性已屬有疑。
　㈣再以，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命原告改善之期限既有前開所述不明確，致有疑義之情形，自應採有利於受處分人即原告之解釋。亦即，被告是否能裁處原告，應視原告是否於系爭限期改善函送達次日起30日（即110年12月12日）內改善完成。查系爭限期改善函係於110年11月12日送達原告，有卷附送達證書可按（本院卷第261頁）。原告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社會局表示擬增聘黃靖雅為主管人員，預計於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社會局承辦人員於同日以電子郵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告於翌日（25日）提出黃靖雅之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告社會局以110年11月29日函同意核准黃靖雅110年11月26日到職。嗣黃靖雅雖於110年11月26日至同年12月1日並未於原告托嬰中心任職，為原告所自承（本院卷第507頁），並經被告社會局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複查，查獲黃靖雅並未實際任職。原告繼於110年12月2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社會局表示擬增聘譚雅文為主管人員，預計於110年12月3日到職，被告社會局承辦人員於同日以電子郵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告於翌日（3日）提出譚雅文之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告社會局以110年12月10日函同意核准譚雅文110年12月3日到職，有兩造就聘僱譚雅文之往來資料：110年12月2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市托嬰中心工作人員異動名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2月10日函、譚雅文勞保紀錄及打卡紀錄等件附卷足參(本院卷第69-73、413、509-511頁)。而被告依譚雅文打卡紀錄，對於譚雅文於110年12月6日至111年1月19日擔任原告主管人員一職亦不爭執（本院卷第563頁）。是以，原告至遲已於110年12月3日依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命原告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改善完成並向被告社會局函報改善結果（縱依譚雅文打卡紀錄之記載，其係於110年12月6日擔任原告主管人員，原告亦已於30日內改善完成）。準此，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作成原處分時，原告既已改善完成，被告仍以原處分裁處原告3萬元罰鍰，並命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完成改善，即有違誤，應予撤銷。至被告雖於原告對原處分提起訴願後，於訴願程序中以111年2月14日更正函將系爭限期改善函說明四修正為「文到次日起7日內改善完成並向被告函報改善結果」（本院卷第267頁），惟更正函既係於原處分作成後，始由被告為之，誠難據此而溯及認定被告所為之原處分於法無違。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確有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洽
　　。從而，原告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之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暨其他爭點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俞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310號
                                   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文德即新北市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心

訴訟代理人  朱耿佑律師
            吳志勇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白承宗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王秉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112年2月2日衛部法字第1110028130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㈠被告於民國110年11月3日10時許，派員到原告經營之新北市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心稽查，發現該托嬰中心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11條設置專任主管人員，審認原告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依同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11月10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102165642號函命原告限期改善(下稱系爭限期改善函)。
  ㈡嗣原告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郵件檢具送審資料，向被告表示擬增聘黃靖雅為托嬰中心之主管人員，預計110年11月26日到職。惟被告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複查時，認為原告所稱之主管人員黃靖雅並未實際任職，原告乃續於110年12月2日以電子郵件檢具送審資料，向被告表示擬增聘譚雅文為托嬰中心之主管人員，預計110年12月3日到職，經被告以110年12月10日新北社兒托字第1102351776號函（下稱110年12月10日函）同意核准原告函報之工作人員異動，並說明原任主管人員黃靖雅因未實際任職，爰不予備查等語。
  ㈢之後，被告認為其於110年12月1日複查限期改善事項時，因黃靖雅未實際任職，原告無法出示有關主管人員實際任職證明，乃認原告超過改善期限而未改善完成，依兒少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12月29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1024981
　　69號函對原告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限期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完成改善(下稱原處分）。原告認為其並無故意過失，且系爭限期改善函之主旨記載「文到7日內改善完成，詳如說明」，說明欄卻記載「請文到30日內改善完成並函報改善結果」，無從判斷被告所命改善期間，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訴願期間之111年2月14日，被告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110277360號函（下稱更正函）表示系爭限期改善函之說明內容誤寫，應更正為「文到7日內改善完成並函報改善結果」，茲訴願機關決定駁回訴願，原告即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曾以系爭限期改善函要求原告限期內就未聘任主管人員等情予以改善，惟其主旨雖記載「請於文到次日7日內改善完成」，其說明欄卻同時記載「請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改善完成」等語。系爭限期改善函就改善期限之記載顯有矛盾，已使原告無從清楚認知具體之改善期限，致使對被告以系爭限期改善函作成之指示無所適從。顯見系爭限期改善函確有主旨與說明欄記載不符之重大瑕疵。被告事後雖以「誤寫」為由，以更正函將系爭限期改善函說明所載之「30日」修正為「文到次日起7日內改善完成……。」，然系爭限期改善函之主要規制效果，本在於命原告就未聘任主管人員等情為限期改善，職是，其就「期限」之要求本應具體明確，方得使原告明確理解行政處分之內容，進而正確履行其行政法上義務。而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與說明欄，竟係就「期限」此一涉關主要法律效果之重要事項記載違誤，顯使原告無從理解該處分之規制效果，是此記載矛盾，實非誤寫、誤算之輕微程度可比擬。況綜觀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前後文義脈絡，就被告以如何之基準裁量本案改善期限，亦無任何記載，則何有被告所稱，「依該函之全文脈絡」即得認應以主旨之7日為改善期限之可言？原告無從自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外觀、內容脈絡可知被告要求之改善期限，是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與說明欄記載不符之違誤，顯非行政程序法第101條所稱之「
　　顯然錯誤」，自非被告所得自為更正之事項。
　㈡又系爭限期改善函有主旨與說明相互矛盾之瑕疵，對原告而言，其所欲發生之法律上規制力內容不明，使原告無所適從而無法履行被告課予之行為義務。是以，系爭限期改善函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且該瑕疵為一望即知之重大瑕疵，堪屬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無效事由，原處分自不得以之作為認定本案改善期限，及原告是否違反兒少法第108條第1項所稱「屆期未改善者」要件之基礎。縱認系爭限期改善函之瑕疵未達無效之程度，然由於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及說明所載之改善期限相互矛盾，其規制效果不明，有違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行政行為明確性，仍不得作為原處分之裁罰基礎。
　㈢觀諸系爭限期改善函之內容，就被告指示原告為限期改善之期間，有7日及30日2種。又參酌本院91年度訴字第4539號行政判決意旨，系爭限期改善函既存有複數之解釋可能，如原處分欲以系爭限期改善函為原告是否已改善完成之判斷基準，自應以較原告有利之30日為改善期限。且新北市托嬰中心申請工作人員異動，皆須檢附最近3個月內體檢表、刑事紀錄證明，此有新北市網頁資料可稽。另公立醫院體檢表通常於申請後7至10個工作日始能取得，刑事紀錄證明則需2至5.5個工作日，此亦有新北市聯合醫院網頁資料節錄及新北市申請刑事證明紀錄（良民證）之網頁資料可徵。職是，原告就申請托嬰中心人員異動，僅所需資料之籌備期間，即至少需7至10個工作日以上。倘被告堅持以7日作為改善期限，
　　如何能達其客觀上表現之目的？如何使原告相信被告真心誠意要其改善，而不是假借此程序取得後續處罰之依據？是衡諸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452號判決意旨，原處分倘認定以7日為改善期限，顯未審酌原告完成改善所需之必要時間，而與行政程序法第8條之誠信原則有違。
　㈣原告於110年11月12日收受系爭限期改善函，則自文到次日起算30日，原告僅需於110年12月13日聘任主管人員，即應屬改善完成。而原告已於上開期限內先後聘任黃靖雅（110年11月26日至110年11月30日）、譚雅文等2位主管人員（11
　　0年12月3日），足證原告業已於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定期限內改善完成。又原告聘任黃靖雅、譚雅文，已分別於110年11月24日、同年12月2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陳報，並經被告同意，此有兩造書信往來紀錄可徵。被告明知原告已於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定期限內先後聘任主管人員，並已發函通知被告同意核准，自可證被告亦認定原告已聘任主管人員而改善完成。詎被告竟仍於前開核准後之111年12月29日作成原處分，以原告屆期未改善為由，對原告為裁罰等不利處分，顯係出爾反爾，而使原告無所適從，是原處分顯與行政程序法第8條之誠信原則有違，實屬重大違法。
　㈤原告確已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信件之方式通知被告增聘黃靖雅，並經被告以電子信件、公文等方式回覆核准。然黃靖雅於110年11月26日到職後，竟毫無徵兆地於同月30日離職，原告雖已盡速另覓主管人員填補黃靖雅之空缺，惟實因時值年末徵才不易，另覓得之譚雅文女士只得於110年12月3日到職，故有被告派員於110年12月1日至原告托嬰中心複查時，發現現場未有主管人員實際任職之情形。是以，縱認原告未聘任主管人員之構成要件事實存在，惟其發生係因原告聘僱之主管人員黃靖雅於110年11月30日驟然離職而原告難以反應所致，原告實無實現該構成要件要素之意志，是無故意之可言；又原告亦難預見黃靖雅之驟然離職致使主管人員空缺，實無任何提前防範之機會，是以，未聘任主管人員亦非原告之過失所致。原告既無故意或過失，被告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之規定，不得對原告予以裁處。準此，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洵屬違法，應予撤銷等語。
　㈥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至現場複查時，因未見主管人員黃靖雅在場，為確認其是否實際到任，係由現場另1名未經核准到職人員協助操作監視設備予稽查人員檢閱，嗣因監視設備畫面均未見黃靖雅至中心辦理業務，方確認其實未到職，此亦由托嬰中心行政人員金欣蓓於托嬰中心行政稽查紀錄表之機構負責人或主管/代理人（職稱行政）欄位中親筆簽名確認無誤。該稽查紀錄表備註欄內並記載：「三、本表記載事項經親閱事實相符，並無異議，檢查人員在本場所執行檢查全程並無不法行為」等語，並非無陳述意見之機會；退萬步言之，本件違規事實為托嬰中心未依法聘任主管人員，原告有無違法之事實認定清楚明瞭，在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被告依法亦得免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
　㈡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已引述法規敘明命原告限期改善（請於文到之次日7日內改善完成）之意旨，至說明四誤載部分，屬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顯然錯誤，經被告依該規定，以更正函更正在案，並未達無效行政處分之程度甚明。
　㈢又原告曾對系爭限期改善函提起行政訴訟，業經本院以發生具拘束性法律效果之範圍，應以主旨欄為準，而系爭限期改善函主旨欄載明限期改善之期間為7日，實屬明確為由，而以111年度訴字第97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確定在案。況原告於109年間已因未聘任主管人員遭查獲，當時被告即限期原告7日內改善，有被告109年8月18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10915
　　77707號函（下稱109年8月18日函）、109年7月30日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托嬰中心稽查紀錄表可證。原告對於無主管人員之違規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時間，自屬知悉。
　㈣縱以30日為準（僅係依原告主張假設），原告既於30日屆滿前之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表示已增聘黃靖雅為主管人員，其將於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於同日以電子郵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告另提出黃靖雅之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告以110年11月29日新北社兒托字第1102290922號函（下稱110年11月29日函）同意核准黃靖雅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爰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複查，查獲主管人員未實際任職之違規事實，且原告亦自承110年11月26日至同年12月1日黃靖雅從未至原告托嬰中心到職工作，被告乃依稽查結果作成原處分，當無違誤。原告現又主張要以譚雅文之到職為準、原處分不合法云云，實有違誠信原則。至原告新聘主管人員譚雅文於110年12月2日到職，核屬事後改善行為，並不影響其先前違規事實之成立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兒少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特制定本法。」第7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第1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分類如下
　　：一、托嬰中心。……（第2項）前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規模、面積、設施、人員配置及業務範圍等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83條第5款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五、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第108條第1項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違反第83條第5款至第11款規定之一者，……經設立許可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次按兒少法第75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定義如下：一、托嬰中心指辦理未滿2歲兒童托育服務之機構。」第11條規定：「托嬰中心應置專任主管人員1人綜理業務，……。」可知，托嬰中心因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經命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始合致同法第108條第1項中段裁處罰鍰之要件。另新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附表項次39，「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至第11款規定之一，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並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1個月以上1年以下，並公布其名稱：㈠第一次：限期7日至30日內改善，未改善者處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1個月內改善。」
　㈡前揭本件經過之事實，有系爭限期改善函暨被告送達證書（
　　本院卷第259-261頁)、兩造就聘僱黃靖雅之往來資料：110年11月24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市托嬰中心工作人員異動名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1月29日函（本院卷第63-67頁)、黃靖雅之人員年資查詢結果(本院卷第537頁)、被告110年12月1日托嬰中心行政稽查紀錄表(本院卷第457-458頁)、兩造就聘僱譚雅文之往來資料：110年12月2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市托嬰中心工作人員異動名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2月10日函(本院卷第69-7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33-37頁)、被告111年2月14日更正函(本院卷第267-268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9-50頁)等件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經查，托嬰中心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11條規定，而有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之情事，依同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應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始得予以處罰。又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 條
　　、第96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指行政處分之明確性，除其處分性質、處分機關及規制對象應明確之外，尤以規制內容及法律效果之明確程度，係以客觀解釋結果為據，必須使受規制之對象能夠立即知悉處分機關對其之要求為何，或與其有關之事物受到如何之規制（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參照）。準此，系爭限期改善函既以原告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為由，而命其於期限內改善，若未改善即有遭行政罰處罰之後果，其規制內容及法律效果自應明確，且其明確程度必須使原告能立即知悉所受禁止之行為為何，遭裁處之罰鍰金額為何，及被告要求其限期改善之改善時程與範圍，不改善之法律效果，使原告有預見可能性，有所遵循，如此方符合上開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惟查，被告據以作成原處分之系爭限期改善函，其主旨記載：「臺端黃文德女士，……，經營新北市私立安琪寶貝蒙特梭利托嬰中心……，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83條規定，爰依同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請於文到次日7日內改善完成
　　，詳如說明，……。」等語，然於說明欄則記載：「……三
　　、本府人員於110年11月3日上午10時前往稽查，查獲中心未聘任主管人員。四、前項違反規定之情事，請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改善完成並向本府社會局函報改善結果，逾期未報或屆期未改善者，本府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08條第1項處以新臺幣3萬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等語（本院卷第51頁），則系爭限期改善函究係命原告7日內改善，抑或命原告30日內改善，確有不明。被告固稱原告於109年間已因未聘任主管人員遭查獲，當時被告即以109年8月18日函限期原告7日內改善，原告對於無主管人員之違規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時間，自屬知悉云云，惟被告109年8月18日函之主旨及說明四均係記載「文到次日起7日內完成改善」等語（本院卷第501-502頁），並未有主旨及說明記載不相符之情形，且參以被告所訂定公布之裁罰基準，其附表項次39，明文規定違反兒少法第83條第5款規定，第1次違規「限期7日至30日內改善，未改善者處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1個月內改善。」等情，可知被告依裁罰基準規定，亦非不得命原告於「文到30日內改善」，是要難以被告109年8月18日函相繩原告知悉本件違規事實係以7日為限期改善期限。被告主張，自難採取。系爭限期改善函有關命原告改善期限既有主旨（7日）及說明（30日）之記載相扞格情形，致其課予原告改善之期限，難認明確，與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顯有未合。被告以原告未於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定7日期限為由，依兒少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處原告3萬元罰鍰，並命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完成改善，揆諸前開說明，其合法性已屬有疑。
　㈣再以，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命原告改善之期限既有前開所述不明確，致有疑義之情形，自應採有利於受處分人即原告之解釋。亦即，被告是否能裁處原告，應視原告是否於系爭限期改善函送達次日起30日（即110年12月12日）內改善完成。查系爭限期改善函係於110年11月12日送達原告，有卷附送達證書可按（本院卷第261頁）。原告於110年11月24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社會局表示擬增聘黃靖雅為主管人員，預計於110年11月26日到職，被告社會局承辦人員於同日以電子郵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告於翌日（25日）提出黃靖雅之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告社會局以110年11月29日函同意核准黃靖雅110年11月26日到職。嗣黃靖雅雖於110年11月26日至同年12月1日並未於原告托嬰中心任職，為原告所自承（本院卷第507頁），並經被告社會局於110年12月1日派員複查，查獲黃靖雅並未實際任職。原告繼於110年12月2日以電子郵件向被告社會局表示擬增聘譚雅文為主管人員，預計於110年12月3日到職，被告社會局承辦人員於同日以電子郵件回復同意核准，並請原告另於7日內將資料送審，經原告於翌日（3日）提出譚雅文之工作人員異動名冊等資料，被告社會局以110年12月10日函同意核准譚雅文110年12月3日到職，有兩造就聘僱譚雅文之往來資料：110年12月2日來往電子郵件、新北市托嬰中心工作人員異動名冊、被告社會局110年12月10日函、譚雅文勞保紀錄及打卡紀錄等件附卷足參(本院卷第69-73、413、509-511頁)。而被告依譚雅文打卡紀錄，對於譚雅文於110年12月6日至111年1月19日擔任原告主管人員一職亦不爭執（本院卷第563頁）。是以，原告至遲已於110年12月3日依系爭限期改善函所命原告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改善完成並向被告社會局函報改善結果（縱依譚雅文打卡紀錄之記載，其係於110年12月6日擔任原告主管人員，原告亦已於30日內改善完成）。準此，被告於110年12月29日作成原處分時，原告既已改善完成，被告仍以原處分裁處原告3萬元罰鍰，並命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完成改善，即有違誤，應予撤銷。至被告雖於原告對原處分提起訴願後，於訴願程序中以111年2月14日更正函將系爭限期改善函說明四修正為「文到次日起7日內改善完成並向被告函報改善結果」（本院卷第267頁），惟更正函既係於原處分作成後，始由被告為之，誠難據此而溯及認定被告所為之原處分於法無違。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確有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洽
　　。從而，原告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之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暨其他爭點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俞文　
 


